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张向华等同志发放补助金的决定
扬义字〔2025〕26号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，认真实施“绿杨救助行动”，切实做好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工作，帮助权益保护对象及其家庭解决燃眉之急，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调查上报情况，依据《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经理事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给下列受到市级以上表彰的5个见义勇为特困家庭、63个见义勇为困难家庭72名子女（其中9个家庭两个子女）发放特困补助和入学补助金： 
一、给下列见义勇为人员发放特困补助金：

1、广陵区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张向华，特困补助2万元；

2、广陵区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王成，特困补助2万元；

3、高邮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董学枝，特困补助2万元；
4、水上分局江苏见义勇为新市民杨德才，特困补助2万元；

5、交警支队江苏见义勇为新市民李永久，特困补助1万元。

二、给下列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发放就学补助金：

1、龚东来在读小学的女儿龚晓雪，全年六、七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2、彭晓雨在读初中的女儿彭紫涵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3、夏俊领在读高中的女儿夏永婷、儿子夏轩之、全年二、三学期，入学补助共12000元；

4、张乐在读四年制大学的儿子华张煜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5、蔡锦在读高中的儿子韩智文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6、沙治军在读五年制大学的儿子沙漠，全年八、九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7、糜玉峰在读三年制大学的儿子糜璟涛，高中六学期、大学一学期入学补助8000元； 

8、王文礼在读四年制大学的女儿王慧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

9、史兵在读五年制大学的女儿史韵，全年八、九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10、许广顺在高中的女儿许恩慧，初中六学期、高中一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11、高允刚在四年制大学的女儿高欣彦，高中第六学期、大学第一学期入学补助8000元；

12、朱明在读高中的儿子朱昊宇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13、朱宝峰在读三年制大学的儿子朱子秋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14、金凯在读四年制大学的儿子金戈，全年六、七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15、翁连兵在读四年制大学的儿子翁亦洲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16、衡中永在读五年制大专的儿子衡扬晨、全年八、九学期，初中的儿子衡宇晨、全年二、三学期，入学补助共16000元；

17、李峰在读三年制大学的女儿李兆琪，大专第六学期、本科第一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18、李岑在读大学的女儿李响、全年六、七学期，小学的儿子李沛阳、全年四、五学期，入学补助共16000元；

19、黄淦海在读大专的儿子黄吴琪，大专六学期入学补助5000元；

20、徐冬祥在读三年制研究生的女儿徐纯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21、王吉军在读四年制大学的儿子王星宇，全年六、七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22、陈广军在读大学的女儿陈琳琳，全年六、七学期就学补助10000元；

23、陈成在读四年制大学的儿子陈希涵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24、金祥在读四年制大学的儿子金兆鹏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25、纪春双在读初中的女儿纪若西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26、束福星在读初中的女儿束梦淇，小学十二学期、初中一学期，读小学的女儿束瑞齐，小学第一学期，入学补助9000元；

27、庄忠元在读四年制博士的女儿庄劭言、全年四、五学期，读小学的儿子邵平川、全年十、十一学期，入学补助共16000元；

28、丁永在读初中的儿子丁铭昱、小学十二学期、初中一学期，小学的女儿丁柳希、全年六、七学期，入学补助共12000元；

29、韩秋在读小学的儿子韩遇璋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30、孙维亮在读高中的儿子孙玉树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31、王祥在读三年制大学的大女儿王妍姝、全年四、五学期，高中的小女儿王研婷、初中六学期、高中一学期，入学补助共16000元；

32、张建林在读高中的女儿田张缘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33、李杨在读三年制中专的儿子李秋晔、全年二、三学期，小学的儿子姜萩语、全年六、七学期，入学补助共12000元；

34、江振江在读小学的女儿江芯琪，全年八、九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35、苏虎在读高中的儿子苏洋琛，初中六学期、高中一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36、黄丽成在读小学的儿子黄懿轩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37、吉祥在读高中的儿子吉浩瀚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38、王小根在读初中的儿子王瀚辰，小学十二学期、初中一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39、武琼在读高中的女儿卜诗语、全年四、五学期，小学的儿子卜辛捷、全年四、五学期，入学补助共12000元；

40、朱春忠在读二年制大学的儿子朱时乐，大学四学期入学补助5000元；

41、张家辉在读三制大专，职中六学期、大专第一学期入学补助8000元；

42、刘晖在读初中的女儿刘哲怡，小学十二学期、初中一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43、张超在读初中的张君浩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44、薛飞在读初中的儿子薛景辰，小学十二学期、初中一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45、顾启良在读四年制大学的儿子顾尔康，全年六、七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46、万荣在读初中的儿子万帅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47、陈立永在读三年制研究生的儿子陈子萌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48、张向华在读高中的儿子张在熙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49、康辰吉在读小学的儿子康宇轩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50、窦增林在读初中的女儿窦紫煊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51、黄建波在读四年制大学的女儿黄镜菡，全年六、七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52、史会芸在读高中的儿子李振轩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53、骆有山在读三年制大专的女儿骆雨晴，高中六学期、大专一学期入学补助8000元；

54、蔡常清在读四年制研究生的女儿蔡佳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；

55、赵飞飞在读四年制大学的女儿赵久焰，第八学期入学补助5000元；

56、谢白林在读五年制大专的儿子谢天宇，全年八、九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。

57、陈家盛在读高中的女儿陈诗语，全年二、三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58、李永久在读五年制大专的儿子李世博，初中第六学期、大专第一学期入学补助8000元；

59、李明军在小学的女儿李欣雨，全年十、十一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60、张杰在读小学的儿子张梓睿，全年六、七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61、于红卫在读大学的女儿于璐洋，大学八学期入学补助5000元；

62、张东华在读小学的女儿张双双，小学十二学期、初中一学期入学补助6000元；

63、陈海在读三年制大学的女儿陈如爱，全年四、五学期入学补助10000元。
合计发放补助金：617000元。

希望全市各级见义勇为组织认真宣传贯彻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，进一步做好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各项工作，加大对有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关注和关怀，用实际行动让见义勇为人员感受到党委、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支持，不断弘扬见义勇为精神，为平安扬州建设做出新贡献。
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2025年9月10日


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    市公安局、盛市长、胡主任

送：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政治处

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监事，各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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